梨 树 县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梨政复〔2025〕189号
申请人：朱XX，男，汉族，X年X月X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及现住址为吉林省梨树县沈洋镇XX，身份证号码为220322XXXX，联系方式为150XXXX。
被申请人：梨树县自然资源局。
法定代表人：王春光，梨树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申请人朱XX认为被申请人梨树县自然资源局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于2025年11月25日向梨树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请求撤销被申请人梨树县自然资源局《梨树县自然资源局文件<关于违法线索举报事项的告知书>》（梨自然资发〔2025〕163号）；2.责令被申请人梨树县自然资源局依法查处申请人举报的违法行为；3.责令被申请人梨树县自然资源局监督被举报人恢复土地状态。
申请人称：1、朱XX在 2013、2014、2015年非法卖土，我有王XX书记录音，大队买土才知道朱XX卖土，王XX亲自到现场看地，亲自阻拦，告诉她不许卖土，被申请人以超过两年不予受理认定事实错误。2、非法卖土行为证据确凿，且无合法审批朱XX2013、2014、2015年非法取土卖土，未取得梨树县自然资源局的任何审批手续、未提供相关审批证明，其行为涉嫌违法，申请人持有2012年案涉土地平面图未取土前原貌，与现状土地平面图现场坑洞照片形成鲜明对比，可直接证实土地被破坏事实。3、违法行为造成损害，持续存在，朱XX非法卖土后涉案土地4.93亩，形成5米深长80米宽60米深坑，土地原貌严重破坏，至今未恢复，损害后果持续至今不应机械适用两年时效条款，被申请人忽视持续损害，直接不予受理明显不当。4、被申请人未核实证据，即作出决定，程序不当申请人已提交录音，平面图现场照片等完整证据，证明违法行为知晓时间及损害后果，但被申请人未核实上述证据，未查清案件事实，仅凭时间为由做出不予受理决定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以撤销并重新处理。
[bookmark: _GoBack]被申请人称：我局接到朱XX关于违法线索举报处理不服申请书后高度重视，立即责成工作人员调查。调查情况如下：一、根据沈洋镇工农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该地块位于工农村3社西南岗子地，地数为4.93亩，用于耕种。2013年朱XX在该耕地卖土的行为工农村不知情，2016年朱XX取得该地块承包经营权证书，一直在耕种农作物，现场无挖土痕迹。二、根据沈洋镇工农村3社队长张海成出具的证明，2013年至2025年间未发现朱XX在自家耕地中挖土变卖的行为。三、根据梨树县共青团水库灌区管理所出具的证明，从2013年—2025年梨树县共青团水库灌区管理所未在工农村购买过土方。四、由于朱XX外出打工，电话联系其人。朱XX不承认在该地块取土变卖的情况。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之规定，经查朱XX承包田处于耕种状态，未发现违法行为，不再给予行政处罚。
经审理查明：2025年8月18日，被申请人梨树县自然资源局作出《梨树县自然资源局文件<关于朱XX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梨自然资发〔2025〕122号），对申请人朱XX反映“朱XX有挖土卖土行为”，作出处理意见为“未发现朱XX存在挖土卖土的行为”。后申请人朱XX不服，就同一诉求到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沈阳局信访。2025年9月30日，被申请人作出《梨树县自然资源局<告知书>》（梨自然资告字〔2025〕19号），称依据《信访工作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将该诉求作为违法线索举报的事项处理。2025年10月10日，被申请人作出《梨树县自然资源局文件<关于违法线索举报事项的告知书>》（梨自然资发〔2025〕163号），称没有证据证实朱XX存在违法行为，也没有证据证实朱XX是违法行为人，不符合立案条件。且申请人举报线索系2013-2014年间问题，经查朱XX的承包地现处于耕种状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申请人朱XX对处理意见不服，认为被申请人梨树县自然资源局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于2025年11月25日向梨树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申请人提供的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梨树县自然资源局文件<关于违法线索举报事项的告知书>》（梨自然资发〔2025〕163号），证实申请人身份适格。
2.申请人提供的地面鸟瞰图2张、地面近景图片1张，拟证明土地损毁情况。
3.申请人提供的《梨树县自然资源局文件<关于朱XX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梨自然资发〔2025〕122号）、《梨树县自然资源局<告知书>》（梨自然资告字〔2025〕19号），证实申请人曾因案涉土地争议向被申请人进行信访，被申请人作出处理情况。
4.申请人提供的录音1份，拟证明土地损毁情况。
5.被申请人提供的梨树县沈洋镇工农村村民委员会于2025年7月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梨树县沈洋镇工农村村民委员会于2025年7月1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梨树县沈洋镇工农村村民委员会三组队长张海成于2025年7月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朱XX在该村承包土地的情况及其没有在承包地内挖土卖土行为的情况。
6.被申请人提供的梨树县共青团水库灌区管理所于2025年9月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该管理所于2013至2025年期间未在工农村购买过土方的事实。
7.被申请人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材料，证实朱XX的土地承包情况。
8.被申请人提供的现场图片1张，拟证明案涉争议地块耕种情况。
（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
以上证据，经行政复议机构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供的图片无法证明来源出处，且不属于专业勘测机构出具的勘测图；申请人提供的录音无有效内容；被申请人提供的图片属于自行拍摄图片，无坐标定位。对上述图片、录音的真实性及拟证明问题均不予认可，故不予采纳。对其他证据予以采纳。
本机关认为：依据《自然资源执法监督规定》第六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自然资源违法行为，有权向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举报。接到举报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依法依规处理。”该规定第七条（一）项规定，“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下列执法监督职责：（一）对执行和遵守自然资源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检查；”及《自然资源领域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清单及主要依据》规定，对主要申诉求决事项为“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破坏种植条件”的，法定途径为行政处罚。据此，本案中，申请人朱XX虽通过信访途径请求解决处理“朱XX擅自在耕地取土”事宜，但被申请人梨树县自然资源局将该诉求作为违法线索举报的事项处理并无不当。虽被申请人提供的4份《情况说明》早于本案案涉违法线索举报日期，但申请人提供的《梨树县自然资源局文件<关于朱XX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梨自然资发〔2025〕122号）可证明，被申请人曾因相同诉求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查明“朱XX不存在擅自在耕地取土”的情况及案涉争议地块系“在耕种”状态，并由此作出案涉告知行为，应视被申请人系根据申请人的投诉举报，进行了调查处理。故，被申请人梨树县自然资源局在本案受理前已经履行了其相应的法定职责。关于申请人朱XX请求责令被申请人梨树县自然资源局监督被举报人恢复土地状态的请求，因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朱XX受到了行政处理决定，责令被申请人履行相应法定职责缺乏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朱XX的行政复议请求。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梨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12月24日   
（行政复议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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